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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 告 服 務  
 
I .  《 安 排 》 的 優 惠 待 遇  
 
1 .  香 港 服 務 提 供 者 可 通 過 《 安 排 》 在 內 地 設 立 獨 資 企 業 ， 經 營 廣 告

業 務 。 提 供 廣 告 服 務 的 香 港 服 務 提 供 者 應 為 企 業 法 人 。  
 

2 .  香 港 服 務 提 供 者 如 為 “ 法 人 ＂ ( 包 括 公 司 、 合 伙 企 業 、 獨 資 企 業 ) ，

必 須 先 取 得《 香 港 服 務 提 供 者 證 明 書 》， 方 可 向 內 地 審 批 機 關 申 請

以 《 安 排 》 的 優 惠 待 遇 提 供 廣 告 服 務 。 申 請 企 業 必 須 符 合 《 安 排 》

附 件 5 中 “ 香 港 服 務 提 供 者 ＂ 的 定 義 和 相 關 規 定 。 有 關 申 請 《 香

港 服 務 提 供 者 證 明 書 》 的 資 格 和 程 序 ， 請 參 閱 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政

府 工 業 貿 易 署 ( 工 貿 署 ) 不 時 發 出 的 致 服 務 提 供 者 通 告

( h t t p : / / w w w . t i d . g o v . h k / t c _ c h i / a b o u t u s / t r a d e c i r c u l a r / n t s s / s s _ m a i n c o n t e n t . h t m l
) 。  

 
 
II .  內 地 有 關 廣 告 企 業 經 營 的 法 律 法 規  
 
1 .  香 港 服 務 提 供 者 通 過 《 安 排 》 獲 批 准 在 內 地 經 營 廣 告 業 務 後 ， 須

確 保 符 合 內 地 就 經 營 廣 告 企 業 而 訂 定 的 經 營 管 理 、 監 督 檢 查 及 法

律 責 任 等 規 定 。 該 等 規 定 主 要 開 列 於 下 列 內 地 有 關 廣 告 服 務 的 法

律 法 規 ， 而 本 文 所 提 供 有 關 向 內 地 申 請 《 安 排 》 下 廣 告 服 務 優 惠

的 程 序 及 要 求 ， 以 及 相 關 的 業 務 範 圍 ， 也 是 參 考 該 等 法 律 法 規 ：  
 

z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廣 告 法 》 (主 席 令 第 34 號 ) (1994 年 10 月 27
日 公 布 )  

h t t p : / / w w w. f d i . g o v. c n / l t l a w / l a w i n f o d i s p . j s p ? i d = C E N S O F T 0 0 0 0 0 0 0 0 0 9 0 2 9  

z 《 廣 告 管 理 條 例 》 (國 發 [1987 ]94 號 ) ( 1 9 8 7 年 10 月 26 日 公 布 )  

h t t p : / / g g s . s a i c . g o v. c n / f l f g / f l f g n r . a s p ? I D = 7 2 0  

z 《 外 商 投 資 廣 告 企 業 管 理 規 定 》(國 家 工 商 行 政 管 理 總 局 、 商 務

部 令 第 8 號 ) (2004 年 3 月 2 日 公 布 )  

h t t p : / / w w w. f d i . g o v. c n / l t l a w / l a w i n f o d i s p . j s p ? i d = A B C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9 8 4 4

& a m p ; a p p I d = 1  

z 《 廣 告 管 理 條 例 施 行 細 則 》 ( 國 家 工 商 行 政 管 理 總 局 令 第 18
號 ) ( 20 0 4 年 11 月 30 日 公 布 )  

h t t p : / / w w w. f d i . g o v. c n / l t l a w / l a w i n f o d i s p . j s p ? i d = A B C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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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 廣 告 經 營 許 可 證 管 理 辦 法 》 ( 國 家 工 商 行 政 管 理 總 局 令 第 16
號 ) ( 2 0 0 4 年 11 月 30 日 公 布 )  

h t t p : / / w w w. s a i c . g o v. c n / f l f g / f l f g _ d e t a i l . a s p ? f l f g i d = 1 3 2 0 & k e y w o r d = u n d e f i  

n e d  

 
2 .  除 參 閱 以 上 所 列 的 法 律 法 規 外 ， 商 號 亦 應 向 內 地 相 關 部 門 查 詢 ，

或 瀏 覽 國 家 工 商 行 政 管 理 總 局 中 國 廣 告 監 管 網

h t t p : / / g g s . s a i c . g o v. c n / f l f g / f l f g . a s p， 以 獲 取 有 關 廣 告 企 業 的 其 他 法

規 、 行 政 規 章 及 實 施 辦 法 等 資 料 ， 以 及 最 新 的 相 關 資 訊 。  
 
 
III .  內 地 廣 告 業 市 場 的 准 入 概 要  
 

1 .  根 據 《 外 商 投 資 廣 告 企 業 管 理 規 定 》 第 二 十 三 條 ， 外 資 可 擁 有 中

外 合 營 廣 告 企 業 ( 包 括 中 外 合 資 經 營 企 業 和 中 外 合 作 經 營 企 業 ) 多

數 股 權 ， 但 股 權 比 例 最 高 不 超 過 70%。 由 2005 年 12 月 10 日 起 ，

外 資 可 設 立 獨 資 廣 告 企 業 (即 外 資 廣 告 企 業 )。  

2 .  香 港 企 業 如 符 合 《 安 排 》 附 件 5 中 “ 香 港 服 務 提 供 者 ＂ 的 定 義 和

相 關 規 定 ， 便 可 根 據 《 安 排 》 的 規 定 ， 自 2004 年 1 月 1 日 起 以 法

人 形 式 提 供 廣 告 服 務 ， 並 可 在 內 地 設 立 獨 資 企 業 經 營 ( 含 非 主 營 )
廣 告 業 務 。  

  3 .   根 據 《 廣 告 管 理 條 例 》 第 六 條 ， 具 備 經 營 廣 告 業 務 能 力 的 個 體 工

商 戶 可 經 營 廣 告 業 務 ， 但 此 等 待 遇 現 仍 未 納 入 《 安 排 》 內 ， 所 以

香 港 居 民 現 時 不 能 以 個 體 工 商 戶 形 式 在 內 地 經 營 廣 告 業 務 。  

 
IV.  內 地 廣 告 企 業 的 業 務 範 圍  
 
1 .  在 《 安 排 》 下 ， 廣 告 企 業 的 經 營 範 圍 與 中 國 加 入 世 界 貿 易 組 織 議

定 書 附 件 9中 引 用 的 聯 合 國 就 廣 告 業 的 分 類 及 註 釋 一 致， 即 包 括 售

賣 或 租 用 廣 告 位 置 或 廣 告 時 間 的 服 務（ 聯 合 國 行 業 分 類 號（ 下 同 ）

87110 ）， 策 劃 、 製 作 及 投 放 廣 告 的 服 務 （ 8 7 1 2 0 ）， 以 及 其 他 廣 告

服 務 (包 括 戶 外 廣 告 服 務 )  （ 87190）。  
 

2 .  根 據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廣 告 法 》 第 二 條 ， 廣 告 是 指 商 品 經 營 者 或 服

務 提 供 者 承 擔 費 用 ， 通 過 一 定 媒 介 和 形 式 直 接 或 者 間 接 地 介 紹 自 己

所 推 銷 的 商 品 或 所 提 供 的 服 務 的 商 業 廣 告 。 根 據 《 外 商 投 資 廣 告 企



 3

業 管 理 規 定 》第 五 條 ， 外 商 投 資 廣 告 企 業 ( 包 括 中 外 合 資 經 營 企 業 、

中 外 合 作 經 營 企 業，以 及 外 資 廣 告 企 業 )符 合 規 定 條 件，經 批 准 後 可

以 經 營 設 計 、 製 作 、 發 佈 、 代 理 國 內 外 各 類 廣 告 業 務 ， 其 具 體 經 營

範 圍 ， 由 國 家 工 商 行 政 管 理 總 局 及 其 授 權 的 省 級 工 商 行 政 管 理 局 予

以 核 定 。  

3 .  本 文 第 I I 節 所 列 的 法 規 並 沒 有 訂 明 個 別 廣 告 業 務 分 類 的 許 可 範

圍 。 有 興 趣 人 士 或 可 向 內 地 審 核 機 構 查 詢 或 參 閱 已 廢 止 的 《 廣 告 經

營 者 、 廣 告 發 佈 者 資 質 標 準 及 廣 告 經 營 範 圍 核 定 用 語 規 範 》 所 列 的

有 關 資 料 ：  

z 設 計：指 根 據 廣 告 目 標 進 行 的 廣 告 創 意、構 思，廣 告 中 的 音 樂 、

語 言 、 文 字 、 畫 面 等 經 營 性 創 作 活 動 。  

z 製 作 ： 指 根 據 廣 告 設 計 要 求 ， 製 作 可 供 刊 播 、 設 置 、 張 貼 、 散

佈 的 廣 告 作 品 等 經 營 性 活 動 。  

z 發 佈 ： 指 利 用 一 定 媒 介 或 形 式 ， 發 佈 各 類 廣 告 ， 利 用 其 他 形 式

發 佈 帶 有 廣 告 性 質 的 資 訊 的 經 營 活 動 。  

z 代 理 ： 指 廣 告 經 營 者 接 受 廣 告 主 或 廣 告 發 佈 者 委 託 ， 從 事 的 廣

告 市 場 調 查 、 廣 告 資 訊 諮 詢 、 企 業 形 象 策 劃 、 廣 告 戰 略 策 劃 、

廣 告 媒 介 安 排 等 經 營 活 動 。  

 

 
V.  在 內 地 設 立 廣 告 企 業 的 申 請 條 件 及 程 序  

 
1 .   設 立 外 商 投 資 廣 告 企 業 的 申 請 條 件  
 

1 . 1  根 據 《 外 商 投 資 廣 告 企 業 管 理 規 定 》 第 九 及 十 條 ， 申 請 者 須 符 合

有 關 法 律 、 法 規 就 成 立 外 資 企 業 的 一 般 條 件 外 ， 還 應 具 備 已 以 下

資 格 ：  

外 資 廣 告 企 業  (即 獨 資 廣 告 企 業 )  

z 投 資 方 應 是 經 營 廣 告 業 務 為 主 的 企 業 法 人 註 1 ；  

z 投 資 方 應 成 立 並 營 運 三 年 以 上 。  

中 外 合 營 廣 告 企 業  (包 括 中 外 合 資 經 營 企 業 和 中 外 合 作 經 營 企 業 )  

                                                 
註 1  受 惠 於 《 安 排 》 的 香 港 服 務 提 供 者 可 為 主 營 或 非 主 營 廣 告 業 務 的 企 業 法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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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合 營 各 方 應 是 經 營 廣 告 業 務 的 企 業 ；  

z 合 營 各 方 須 成 立 並 運 營 二 年 以 上 ；  

z 有 廣 告 經 營 業 績 。  

 
1 . 2  中 國 廣 告 協 會 就 內 地 廣 告 企 業 的 資 質 認 定 ， 以 及 內 地 廣 告 專 業 技

術 人 員 的 資 格 評 定 ， 訂 定 若 干 考 核 標 準 。 有 關 的 資 質 認 定 及 資 格

評 定 純 屬 自 願 性 質 。 詳 情 請 參 閱 第 VI 節 。  
 

1 . 3  本 文 第 I I 節 所 列 的 法 規 並 沒 有 就 在 內 地 設 立 外 商 投 資 廣 告 企 業 的

註 冊 資 本 或 資 質 標 準 訂 定 要 求 。  
 

2 .  設 立 外 商 投 資 廣 告 企 業 的 申 請 程 序  
 

2 . 1  簡 略 而 言 ， 香 港 企 業 在 內 地 設 立 廣 告 企 業 ， 必 須 經 過 國 家 工 商 行

政 管 理 總 局 以 及 所 在 地 工 商 行 政 管 理 局 （ 負 責 廣 告 行 業 管 理 的 部

門 ） 的 審 批 ， 取 得 《 外 商 投 資 廣 告 企 業 項 目 審 定 意 見 書 》。   

 
2 . 2  在 內 地 設 立 外 商 投 資 廣 告 企 業 ， 須 在 國 家 商 務 部 取 得 《 外 商 投 資

企 業 批 准 證 書 》， 並 須 在 國 家 工 商 行 政 管 理 總 局 或 所 在 地 工 商 行 政

管 理 局 辦 理 企 業 登 記 註 冊 手 續 。 此 外 ， 外 商 投 資 設 立 廣 告 企 業 可

委 託 具 有 相 應 資 格 的 中 介 服 務 代 理 機 構 代 為 辦 理 申 報 手 續 。 申 請

詳 情 可 參 閱 《 外 商 投 資 廣 告 企 業 管 理 規 定 》 第 六 、 七 、 十 二 至 十

五 ， 以 及 十 八 條 或 下 文 。 申 請 流 程 表 見 本 文 附 件 。  

 
2 . 3  外 資 廣 告 企 業 (即 獨 資 廣 告 企 業 )  

2 . 3 . 1  申 請 設 立 外 資 廣 告 企 業 者，須 向 國 家 工 商 行 政 管 理 總 局 呈 報 下 列

文 件 ：  
 

（ 一 ）  設 立 外 商 投 資 廣 告 企 業 的 申 請 書 ；  
（ 二 ）  投 資 者 股 東 會 （ 董 事 會 ） 決 議 ；  
（ 三 ）  投 資 者 編 製 的 項 目 建 議 書 及 可 行 性 研 究 報 告 ；  
（ 四 ）  投 資 者 的 登 記 註 冊 證 明 ；  
（ 五 ）  投 資 者 的 資 信 證 明 ；  
（ 六 ）  企 業 名 稱 預 先 核 准 通 知 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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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家 工 商 行 政 管 理 總 局 自 收 到 全 部 呈 報 文 件 二 十 日 內，會 作 出 同

意 或 不 同 意 的 決 定 。  
 
2 . 3 . 2  符 合 資 格 的 企 業 獲 國 家 工 商 行 政 管 理 總 局 頒 發《 外 商 投 資 廣 告 企

業 項 目 審 定 意 見 書 》後 ， 應 向 擬 設 立 企 業 所 在 地 省 級 商 務 主 管 部

門 呈 報 下 列 文 件 ：  
 
（ 一 ）  設 立 外 商 投 資 廣 告 企 業 的 申 請 書 ；  
（ 二 ）  國 家 工 商 行 政 管 理 總 局 頒 發 的 《 外 商 投 資 廣 告 企 業 項 目

審 定 意 見 書 》；  
（ 三 ）  投 資 者 編 製 的 項 目 建 議 書 及 可 行 性 研 究 報 告 ；   
（ 四 ）  投 資 者 的 登 記 註 冊 證 明 ；  
（ 五 ）  投 資 者 的 資 信 證 明 ；  
（ 六 ）  設 立 外 資 廣 告 企 業 的 章 程 。 
 
省 級 商 務 主 管 部 門 在 二 十 日 內 會 提 出 初 審 意 見 ， 並 報 商 務 部 審

批 。 商 務 部 自 收 到 全 部 呈 報 文 件 二 十 日 內 ， 會 作 出 同 意 或 不 同 意

的 決 定。經 審 查 批 准 的 申 請，會 獲 發《 外 商 投 資 企 業 批 准 證 書 》。 
 
2 . 3 . 3  在 獲 發《 外 商 投 資 廣 告 企 業 項 目 審 定 意 見 書 》和《 外 商 投 資 企 業

批 准 證 書 》 後 ， 申 請 者 須 具 備 有 關 法 律 、 法 規 規 定 的 其 他 文 件 ，

按 企 業 登 記 註 冊 的 有 關 規 定，向 國 家 工 商 行 政 管 理 總 局 申 請 辦 理

企 業 登 記 註 冊 手 續 。  
 
2 . 3 . 4 根 據 《 廣 告 管 理 條 例 》 第 六 條 及 《 廣 告 管 理 條 例 施 行 細 則 》 第 七

條 ， 兼 營 廣 告 業 務 的 企 業 須 向 工 商 行 政 管 理 局 申 請 登 記 ， 以 取 得

《 廣 告 經 營 許 可 證 》。 有 關 《 廣 告 經 營 許 可 證 》 的 申 請 程 序 ， 請

參 閱 《 廣 告 經 營 許 可 證 管 理 辦 法 》 第 八 條 。  
 
2 . 4  中 外 合 營 廣 告 企 業  ( 包 括 中 外 合 資 經 營 企 業 和 中 外 合 作 經 營 企

業 )  
 
2 . 4 . 1  中 方 主 要 合 營 者，向 其 所 在 地 有 外 商 投 資 企 業 核 准 登 記 權 的 工 商

行 政 管 理 局 呈 報 下 列 文 件 ：  
 

（ 一 ）  設 立 中 外 合 營 廣 告 企 業 的 申 請 書 ；  
（ 二 ）  企 業 名 稱 預 先 核 准 通 知 書 ；  
（ 三 ）  合 營 者 股 東 會 （ 董 事 會 ） 決 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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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設 立 中 外 合 營 廣 告 企 業 的 項 目 建 議 書 及 合 營 各 方 共 同 編

製 的 可 行 性 研 究 報 告 ；  
（ 五 ）  合 營 各 方 的 登 記 註 冊 證 明 ；  
（ 六 ）  合 營 各 方 的 資 信 證 明 ；   
（ 七 ）  廣 告 管 理 制 度 ；  

 
所 在 地 工 商 行 政 管 理 局 提 出 初 審 意 見，報 國 家 工 商 行 政 管 理 總 局

授 權 的 省 級 工 商 行 政 管 理 局 審 定 ， 或 經 省 、 自 治 區 、 直 轄 市 及 計

畫 單 列 市 工 商 行 政 管 理 局 核 轉 ， 報 國 家 工 商 行 政 管 理 總 局 審 定 。

國 家 工 商 行 政 管 理 總 局 及 其 授 權 的 省 級 工 商 行 政 管 理 局 自 收 到

全 部 呈 報 文 件 二 十 日 內 ， 會 作 出 同 意 或 不 同 意 的 決 定 。  

 
2 . 4 . 2  符 合 資 格 的 企 業 在 獲 發 《 外 商 投 資 廣 告 企 業 項 目 審 定 意 見 書 》

後，其 中 方 主 要 合 營 者 須 向 擬 設 立 企 業 所 在 地 省 級 商 務 主 管 部 門

呈 報 下 列 的 文 件 ：  
 
（ 一 ）  國 家 工 商 行 政 管 理 總 局 或 其 授 權 的 省 級 工 商 行 政 管 理 局

頒 發 的 《 外 商 投 資 廣 告 企 業 項 目 審 定 意 見 書 》；  
（ 二 ）  設 立 外 商 投 資 廣 告 企 業 的 合 同 、 章 程 ；  
（ 三 ）  專 案 可 行 性 研 究 報 告 ；  
（ 四 ）  合 營 各 方 的 登 記 註 冊 證 明 ；  
（ 五 ）  合 營 各 方 的 資 信 證 明 ；  
（ 六 ）  企 業 名 稱 預 先 核 准 通 知 書 ；  
（ 七 ）  合 營 企 業 的 董 事 會 名 單 及 各 方 董 事 委 派 書 ；  
（ 八 ）  地 方 商 務 主 管 部 門 的 初 審 意 見 。  

 
經 省 級 商 務 主 管 部 門 審 批 的 申 請 ， 會 獲 發《 外 商 投 資 企 業 批 准 證

書 》； 不 予 批 准 的 申 請 ， 當 局 會 書 面 說 明 理 由 。  
 

2 . 4 . 3  中 方 主 要 合 營 者 持 國 家 工 商 行 政 管 理 總 局 或 其 授 權 的 省 級 工 商

行 政 管 理 局 頒 發 的 《 外 商 投 資 廣 告 企 業 項 目 審 定 意 見 書 》、 省 級

商 務 主 管 部 門 頒 發 的 《 外 商 投 資 企 業 批 准 證 書 》， 以 及 法 律 、 法

規 規 定 的 其 他 文 件 ， 按 企 業 登 記 註 冊 的 有 關 規 定 ， 向 國 家 工 商 行

政 管 理 總 局 或 有 外 商 投 資 企 業 核 准 登 記 權 的 地 方 工 商 行 政 管 理

局 辦 理 企 業 登 記 註 冊 手 續 。  
 
設 立 廣 告 企 業 分 支 機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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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5  申 請 設 立 廣 告 企 業 分 支 機 構 的 程 序 及 所 需 文 件 可 參 閱 《 外 商 投 資

廣 告 企 業 管 理 規 定 》 第 八 及 十 六 條 。  

 
VI .  中 國 廣 告 協 會 的 資 質 認 定 工 作   

1  中 國 廣 告 協 會 註 2 負 責 內 地 廣 告 企 業 資 質 認 定 、 廣 告 專 業 技 術 人 員

資 格 考 核 評 定 的 管 理 工 作 。 廣 告 企 業 和 廣 告 專 業 技 術 人 員 申 請 資

質 認 定 純 屬 自 願 性 質 。 有 興 趣 人 士 可 向 中 國 廣 告 協 會 查 詢 詳 情 。  

 
2 .  企 業 資 質 認 定  
 
2 . 1  中 國 廣 告 協 會 根 據 《 中 國 廣 告 業 企 業 資 質 認 定 暫 行 辦 法 》 註 3 ， 評

定 內 地 廣 告 業 企 業 申 請 者 是 否 符 合 一 級 廣 告 企 業 、 二 級 廣 告 企 業

及 三 級 廣 告 企 業 的 資 格 。 主 要 的 資 質 標 準 如 下 ﹕  
 

標 準  一 級 廣 告 企 業  二 級 廣 告 企 業  三 級 廣 告 企 業  
1 .  成 立 年

期  
3 年 以 上，採 用 現

代 企 業 管 理 制

度 ， 近 3 年 來 資

產 值 有 所 增 加  

3 年 以 上，採 用 現

代 企 業 管 理 制

度 ， 近 3 年 來 資

產 值 有 所 增 加  

2 年 以 上，採 用 現

代 企 業 管 理 制

度 ， 近 2 年 來 資

產 值 有 所 增 加  
2 .  註 冊 資

本  
不 低 於 200 萬 元  
人 民 幣  

100 萬 元 人 民 幣  
以 上  

50 萬 元 人 民 幣 以

上  
3 .  廣 告 專

業 設 備

淨 值  

180 萬 元 人 民 幣

以 上 ， 有 固 定 的

經 營 場 所  

80 萬 元 人 民 幣 以

上 ， 有 固 定 的 經

營 場 所  

40 萬 元 人 民 幣 以

上 ， 有 固 定 的 經

營 場 所  
4 .  每 年 營

業 收 入  
不 低 於 800 萬 元  
人 民 幣 ， 並 照 章

納 稅  

不 低 於 400 萬 元

人 民 幣 ， 並 照 章

納 稅  

不 低 於 150 萬 元  
人 民 幣 ， 並 照 章

納 稅  

 
2 . 2  上 列 第 1 至 4 條 為 必 須 達 到 的 標 準 。 另 外 ， 企 業 亦 須 符 合 《 中 國

廣 告 業 企 業 資 質 認 定 暫 行 辦 法 》 中 其 他 的 資 質 標 準 ， 但 中 國 廣 告

協 會 會 按 企 業 的 特 點 彈 性 處 理 。 廣 告 企 業 資 質 認 定 的 申 請 辦 法 及

所 需 資 料 可 參 閱 《 中 國 廣 告 業 企 業 資 質 認 定 暫 行 辦 法 》 第 六 條 及

                                                 
註 2 中 國 廣 告 協 會 為 內 地 廣 告 界 自 願 組 成 的 非 營 利 性 社 團 組 織 ， 業 務 主 管 單 位 是 國 家 行

政 管 理 總 局 。 中 國 廣 告 協 會 的 網 址 為 ：http://www.cnadtop.com。 
註 3 《 中 國 廣 告 業 企 業 資 質 認 定 暫 行 辦 法 》 (2003 年 4 月 1 日 起 施 行 )：

http://www.ad163.com/law/law.php?id=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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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條 。  

 

3 .  廣 告 專 業 技 術 人 員 資 格 評 定  
 
3 . 1  自 2005 年 5 月 開 始 ， 中 國 廣 告 協 會 根 據 廣 告 專 業 技 術 人 員 (包 括

廣 告 策 劃 師 註 4 、 廣 告 文 案 師 註 5 、 廣 告 設 計 師 註 6 、 影 視 廣 告 師 註 7

四 個 系 列 )的 業 務 能 力 、 專 業 知 識 和 道 德 等 方 面 ， 評 定 其 專 業 資 格

等 級 ， 分 別 為 助 理 級 、 中 級 、 高 級 三 個 資 格 等 級 。 廣 告 專 業 技 術

資 格 資 質 條 件 及 申 請 辦 法 可 參 閱 中 國 廣 告 協 會 訂 定 的 《 廣 告 專 業

技 術 資 格 評 定 試 行 辦 法 》 註 8 第 八 及 九 條 ， 以 及 《 廣 告 專 業 技 術 資

格 評 定 工 作 實 施 細 則 》 註 9 。  
 
VII .  內 地 有 關 《 安 排 》 的 資 訊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及 若 干 內 地 省 市 政 府 機 關 設 有 《 安 排 》 專 題 網 頁 ， 提 供 在

內 地 申 請 設 立 服 務 企 業 的 相 關 資 料 。 為 方 便 業 界 查 詢 ， 工 貿 署 的《 安 排 》

專 頁 與 約 170 個 相 關 的 內 地 政 府 網 站 建 立 連 結 ， 有 關 的 資 料 如 下 :  
 
¾ 行 業 性 法 規 ：  

h t t p : / / w w w. t i d . g o v. h k / t c _ c h i / c e p a / t r a d e s e r v i c e s / t r a d e _ s e r v i c e s _ r e q u i r e m
e n t . h t m l # A d v e r t i s i n g  

¾ 省 市 政 府 機 關 ：  
h t t p : / / w w w. t i d . g o v. h k / t c _ c h i / c e p a / b u s i n e s s i n f o / c e p a _ b u s i n e s s . h t m l  

 
VIII .  重 要 事 項  
 
上 述 資 料 已 力 求 準 確 ， 惟 本 署 不 能 作 出 何 保 證 ， 也 不 會 對 信 賴 文 內 資

料 的 人 士 承 擔 任 何 責 任 。  

 

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政 府 工 業 貿 易 署  

2006 年 10 月  

                                                 
註 4 廣 告 策 劃 師 指 從 事 營 銷 、 媒 體 傳 播 、 品 牌 戰 略 、 公 關 活 動 等 策 劃 工 作 的 專 業 人 員 。  
註 5 廣 告 文 案 師 指 從 事 文 案 創 意 工 作 的 專 業 人 員 。  
註 6  廣 告 設 計 師 指 從 事 視 覺 設 計 工 作 （ 包 括 平 面 、 戶 外 、 網 路 、 展 覽 展 示 等 創 意 設 計 工

作 ） 的 專 業 人 員 。  
註 7 影 視 廣 告 師 指 從 事 廣 告 編 劇 、 導 演 、 攝 影 、 立 體 創 作 、 廣 播 、 動 畫 漫 畫 、 影 視 廣 告

製 作 等 工 作 的 專 業 人 員 。  
註 8 《 廣 告 專 業 技 術 資 格 評 定 試 行 辦 法 》： http://www.cnadtop.com/china_aa/xh_e.asp?id=132。 
註 9 《 廣 告 專 業 技 術 資 格 評 定 工 作 實 施 細 則 》：http://www.cnadtop.com/china_aa/xh_e.asp?id=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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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立 獨 資 及 中 外 合 營 廣 告 企 業 申 請 流 程 表  

 

 

 

 

中外合營企業 

附件  

向所在地有外商投資企業核准登記權

的工商行政管理局呈報項目建議書、可

行性研究報告及其他文件 

提出初審意見 

報國家工商行政管理總局授權的省級工商行政管理局審

定，或經省、自治區、直轄市及計畫單列市工商行政管理

局核轉，報國家工商行政管理總局審定。 

獲頒發《外商投資廣告企

業項目審定意見書》  

獲頒發《外商投資企業批准證書》  

向擬設立企業所在地省級商務主管部門

呈報廣告企業的章程及其他文件 

持《外商投資廣告企業項目審定意見書》、《外商投

資企業批准證書》及其他文件向國家工商行政管理

總局或有外商投資企業核准登記權的地方工商行

政管理局辦理企業登記註冊手續 

獨資企業  

向國家工商行政管理總局呈報項目建

議書、可行性研究報告及其他文件

獲頒發《外商投資廣告企業項目

審定意見書》 

向擬設立企業所在地省級商務主管部

門呈報廣告企業的章程及其他文件 

提出初審意見 

報商務部審批 

獲頒發《外商投資企業批准證書》 

持《外商投資廣告企業項目審定意見》、《外

商投資企業批准證書》及其他文件向國家工

商行政管理總局申請辦理企業登記註冊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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